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149號

原      告  陳嘉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承彬律師                     

被      告  陸政豐即仁竹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陸政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第1項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萬3,275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嗣於民國113年7月30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96頁）。原

告上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1年3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印刷機

臺操作員，兩造約定以時計薪，時薪為168元，每月結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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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惟原告於111年5月5日操作

印刷機臺時，不慎遭印刷機臺壓砸受傷（下稱系爭事故），

於111年5月6日先至豐洲進安中醫診所針灸治療後，仍繼續

為被告提供勞務，直至111年6月1日因傷勢未好轉而至漢忠

醫院檢查後，方知因系爭事故受有左側橈骨、舟狀骨及尺骨

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並自111年6月16日起至童綜

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綜合醫院）住院接受治

療而無法再向被告提供勞務。系爭事故嗣經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下稱勞保局）認定屬於職業傷害，並核付至112年3月9

日止之傷病給付，被告自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原告係

因被告未設置安全設施致其操作印刷機臺時發生系爭事故，

被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勞動基準

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3萬7,440元、工資補償26萬2,14

4元及精神慰撫金5萬元，扣除原告已向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

付19萬6,176元及被告已給付之5萬500元後，被告尚應給付

原告10萬2,90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2,9

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能證明其於童綜合醫院建議休養3個月後

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且原告於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亦

有從事開貨車搬家、打麻將等日常活動，是縱其有復健醫療

之需求，亦非當然即謂其不能工作。關於原告因系爭傷勢所

請求項目，其中醫療費用部分，伙食費已由勞保局給付，又

原告未證明所請求之病房費差額及材料費屬必要之醫療費

用；另工資補償部分，被告已付清截至111年6月16日之工

資，被告並於童綜合醫院建議原告休養期間期滿後之111年9

月10日聯繫原告返回公司洽談後續事宜，惟原告置之不理，

更自111年9月16日起即未辦理請假手續而連續曠職，故原告

因系爭事故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及工資補償均無理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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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原告係因未依被告指示之方式操作印刷機臺致系爭事故

之發生，原告亦應負過失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55頁）：

　㈠原告於111年3月24日受僱於被告，從事印刷機臺操作工作，

約定工資以法定最低基本工資（時薪）計算，111年日薪為

1,344元，工資每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0日發放。

　㈡原告於111年5月5日不慎發生左手遭被告廠內印刷機臺壓傷

而受有左手遲延性舟狀股骨折之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業災

害）。惟被告自系爭職業災害發生後至111年6月16日止，仍

依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

　㈢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經勞保局核發共19萬6,176元之傷病

給付。

　㈣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支出之醫療費用，自111年5月7日至112

年4月13日共3萬7,440元。

　㈤被告因系爭職業災害預先借支2個月工資5萬500元予原告。

四、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而向被告請求給付醫療費用、工資補償

及精神慰撫金等項，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如

下：

　㈠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或民法第193條第１項請求被

告給付因系爭職業災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3萬7,440元，有無

理由？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

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

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

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

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支出醫療費用3萬7,440元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惟被告辯稱：原告自費支出之伙食費、病房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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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均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且伙食費已由勞保給付等語。

經查，原告提出住院期間為111年6月16日至111年6月19日之

童綜合醫院住院收據確有「自付費用項目：病房費差額570

0；材料費25200；伙食費1400」之記載（見本院卷第49

頁），然有關材料費部分，參童綜合醫院於112年2月22日開

立之一般證明書記載「病患診斷如上述，於西元2022年6月1

7日行舟狀骨骨折開放性復位手術，建議使用自費人工骨，

門診追蹤複查」之醫囑（見本院卷第261頁），堪認原告係

依醫囑建議而有上開自費材料費之支出，是原告因系爭職業

災害所自費支出之材料費應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至有關原告

自費支出病房費差額及伙食費部分，既經被告否認屬必需之

醫療費用，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未能舉證以實，

則被告抗辯此部分之醫療費用7,100元非屬必需之醫療費用

（計算式：5,700+1,400＝7,100），應予扣除等語，自屬有

據。

　⒊原告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⑴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

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定

有明文。我國就職業災害之救濟係採職災補償與民事賠償併

存主義。基於雇主行為導致之職業災害，雇主所負民事損害

賠償責任，可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7條乃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

定，並採舉證責任轉換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

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

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雇主使勞工從事工

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

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亦有明

文。

　⑵查原告受僱於被告而執行操作印刷機臺時受有系爭職業災

害，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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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民法184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其無過失乙節

負舉證責任。被告固辯稱印刷機臺已有一定安全措施，且系

爭職業災害主要係因原告未按正常方式操作所導致云云（見

本院卷第454頁）。然觀諸原告提出其員工模擬操作印刷機

臺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未見被告提供操作印

刷機臺之員工任何安全防護設施，又被告亦未能舉證證明其

就系爭職業災害之發生並無過失等節，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⑶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

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

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判

決意旨參照）。有關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

求之病房費差額5,700元及伙食費1,400元部分，原告亦應就

其因系爭職業災害始有支付前開病房費差額及伙食費之需要

等情負舉證責任，然其既未能舉證以實，則原告併依民法第

193條第1項規定所為前開請求，亦屬無據。

　⒋準此，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醫療費用3萬340

元（計算式：37,440-7,100＝30,340）為有理由，逾此部

分，則屬無據。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6月1日至11

2年3月9日因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補償26萬2,144元，有無理

由？

　⒈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之期間：

　⑴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

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

段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勞工在醫療中不

能工作，係指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中所約

定之工作，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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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台勞動三字第100018號函釋在案。

　⑵查原告於111年5月5日發生系爭職業災害後，先於111年5月7

日至111年5月31日間於豐洲進安中醫診所治療，復於同年6

月1日至漢忠醫院治療，經診斷左手受有骨折傷勢後，再於

同年月16日至19日入住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並經童綜

合醫院醫師囑言宜續門診追蹤複查，術後需休養3個月等

節，有豐洲進安中醫診所113年4月8日豐洲進安中字第11304

08001號函暨所附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13至320頁）、漢

忠醫院113年5月30日漢忠醫院醫字第1130027號函暨所附病

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36至352頁）及童綜合醫院111年10月6

日一般診斷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頁），堪予認定。本

院復依兩造不爭執原告主要從事「以雙手擺放桌球拍至印刷

機臺特定位置，再以腳踩方式控制印刷機臺以操作」之工作

內容（見本院卷第409至410頁），函請為原告就系爭傷勢進

行手術治療之童綜合醫院評估其因而不能執行前開工作內容

之期間，經童綜合醫院覆以「病人術後建議休養3個月，以

利病人左手腕關節恢復，休養滿3個月後應可回復一般工

作」等語，有童綜合醫院113年12月3日童醫字第1130002053

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6頁），又原告亦於術後休養

滿3個月後之111年11月25日至童綜合醫院複診進行一般攝影

檢查及醫療諮詢，有童綜合醫院門診醫囑單及一般攝影檢查

報告可參（見本院卷第265、275頁），足認童綜合醫院所為

前述評估應已併審酌原告系爭傷勢之術後復原情形。準此，

原告於111年6月19日出院並休養滿3個月即111年9月19日後

即可回復一般工作，而無不能工作之情形，要堪認定。

　⑶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11月10日時仍存在左側伸肌無力症

狀，且宜自該時起再休養3個月，不宜搬運重物，且勞保局

亦認定原告至少於112年3月9日前仍屬不能工作之狀態云

云，並提出精武復健科診所111年11月10日診斷證明書及勞

保局111年9月5日保職核字第000000000000號、111年12月13

日保職核字第111021C54744號、112年1月18日保職核字第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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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號、112年11月23日保職簡字第112021316135號

函等件為據（見本院卷第75、67、69、71、402頁）。惟勞

基法第59條所稱醫療期間係指「醫治」與「療養」，一般所

稱「復健」係屬後續之醫治行為，但應至其工作能力恢復之

期間為限，勞工如未能從事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均屬醫療

中不能工作之情形，此經勞動部103年5月2日勞動條2字第10

30130770號函釋說明在案。觀諸精武復健科診所函覆本院有

關原告之病歷資料，原告固分別於111年10月11日、同年11

月10日就診時表示「左手背常常麻痛」、「左手背麻還好，

比較困擾的是左手無力」等語（見本院卷第309、311頁），

並在111年9月13日至111年12月13日間進行復健治療等情，

有精武復健科診所113年4月1日簡149字第1130021535號函可

憑（見本院卷第305至311頁），惟精武復健科診所於111年1

1月10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左側伸肌無力」及

「左側撓神經病灶」之診斷，與童綜合醫院所為「左手延遲

性舟狀骨骨折」之診斷不同，是精武復健科診所所為診斷結

果與系爭職業災害間是否具關連性，已有可疑，又縱認原告

上開診斷結果與系爭職業災害具因果關係，「宜再休養」與

「不能工作」之情形仍屬有別，況精武復健科診所於111年1

0月11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僅有「左側腕部舟狀骨骨折術

後」之診斷，並於醫囑僅為建議持續復健治療之記載（見本

院卷第205頁），自難僅以其後另為「宜再休3個月」之醫囑

即認原告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

　⑷再者，原告既係於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且於111年11

月25日仍持續於該處進行醫療諮詢，原告復另於111年9月13

日至111年12年13日間至精武復健科診所進行復健治療、於1

11年10月25日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職業災害門診就診

（見本院卷第101頁）、又於112年4月5日至漢忠醫院復健科

接受治療、再於112年2月10日至112年4月13日至劉以文診所

進行復健治療，有原告個人FACEBOOK頁面截圖、原告用以向

勞保局申請傷病給付之漢忠醫院及劉以文診所之診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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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原告就醫紀錄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101、218至21

9、245至247頁），然衡諸常情，病患除有特殊醫療需求

外，於進行治療時一般會於固定醫療院所進行治療，然原告

先於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並為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

請後（見本院卷第189頁），復於其他醫療院所為職業災害

門診診斷，並同時或先後於不同之復健診所進行治療，然未

見原告就系爭傷勢有何於不同醫療院所進行治療之必要，已

難謂與一般經驗法則相符，是本院認有關不能工作期間之認

定，仍應以童綜合醫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及函覆本院之說

明，與事實較為相符，而堪可採。

　⑸至勞保局雖核付111年6月4日至111年6月28日、111年7月1日

至111年9月30日、111年10月1日至111年11月10日及111年11

月11日至112年3月9日之職業病傷病給付（見本院卷第67、6

9、71、402至403頁），然勞保局之認定尚不拘束本院，且

依大群中醫診所函覆本院之說明，原告於112年1月17日至11

2年1月19日間係因「搬重物不慎受傷」而前往治療（見本院

卷第253至255頁），且所受傷勢包括左肘及前臂挫傷等，其

所載治療原因及傷勢均與系爭職業災害所致者有別，是自難

認原告於勞保局核付傷病給付之111年9月20日起至112年3月

9日間確有因系爭職業災害而有不能工作之情形。另有關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6月1日至111年6月16日之工資補償部

分，然兩造既不爭執原告於系爭職業災害發生後仍持續提供

勞務至111年6月16日止之事實，並有出勤紀錄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則上開期間自非屬不能工作之期

間，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此部分之工資補

償，即屬無據。

　⑹綜上，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而得請求工

資補償之期間應為111年6月17日起至111年9月19日止。原告

主張111年6月1日至111年6月16日、111年9月20日至112年3

月9日亦屬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云云，惟未能舉證以

實，自難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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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之金額：　
　⑴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

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有關勞基法第59條之工資補償規

定旨在維持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另基本工

資於96年7月1日調整後，允認已依規定給付例假日工資，則

按日（時）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且例假日免以

計入。又上開所指例假日，即勞基法第36條規定之例假（勞

委會97年9月30日勞動3字第0970079284號、98年7月27日勞

動3字第0980078535號函釋參照）。

　⑵有關原告之工資係按日計算，兩造約定工資以法定最低基本

工資計算，且111年日薪為1,344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依上開說明，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於醫療中而不能工作之期

間共95日（自111年6月17日至111年9月19日間），經扣除例

假日29日後（含國定假日中秋節1日），計66日，以原告發

生系爭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1日工資1,344元計

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之金額

即為8萬8,704元（計算式：1,344×66＝88,704）。

　⑶準此，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8萬8,70

4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有

無理由？

　⒈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

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86年度台上字

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應就系爭事故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節，業經說明

如前，則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因而

受有痛苦，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因

系爭職業災害所受傷勢程度、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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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因而所受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

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萬元

核屬適當，應予准許。

　㈣被告抗辯原告應負與有過失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勞基法第

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

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

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

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

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

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

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

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

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

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受僱人縱使

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

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辯稱：系爭職業災害係因原告未依正確操作方式操

作，故原告亦有過失，而應就其請求金額負責等語。經查，

原告自111年3月24日起即受僱於被告，對於印刷機臺之操作

應有相當之認識，參以原告自述其受傷原因及經過為「工作

時間執行印刷工作被機器夾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95

頁），及系爭職業災害非因印刷機臺故障或設備本身之瑕疵

所導致等情，堪認原告亦有疏未將雙手撤離印刷機臺即執行

打印作業，致其左手遭落下之模具壓傷之過失。本院審酌兩

造之過失情節及原告所為對系爭傷勢之擴大程度，認原告應

負30％之過失責任為適當。惟依上開說明，因依勞基法第59

條職業災害補償規定所為之給付，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自

無過失相抵之適用，是被告僅得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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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之精神慰撫金為過失相抵之主張。從而，原告得向被告

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為3萬5,000元【計算式：50,000×（1－

30％）＝35,000】，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綜上，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醫療費用3萬340元、工資補償

8萬8,704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共15萬4,044元。惟

原告於被告為抵銷或抵充之抗辯前，即自行將其請求被告應

給付之總額，扣除被告已預先給付之5萬500元及其已向勞保

局請領之傷病給付19萬6,176元，並據以為聲明之減縮（見

本院卷第399頁），本院自應依原告之主張而予扣除。從

而，原告得請求之15萬4,044元，經扣除其已受領之金額24

萬6,676元（計算式：196,176+50,500＝246,676）後已無所

餘，是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10萬2,908元，即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

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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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149號
原      告  陳嘉誼  






訴訟代理人  楊承彬律師                      
被      告  陸政豐即仁竹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陸政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萬3,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7月30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96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1年3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印刷機臺操作員，兩造約定以時計薪，時薪為168元，每月結算1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惟原告於111年5月5日操作印刷機臺時，不慎遭印刷機臺壓砸受傷（下稱系爭事故），於111年5月6日先至豐洲進安中醫診所針灸治療後，仍繼續為被告提供勞務，直至111年6月1日因傷勢未好轉而至漢忠醫院檢查後，方知因系爭事故受有左側橈骨、舟狀骨及尺骨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並自111年6月16日起至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綜合醫院）住院接受治療而無法再向被告提供勞務。系爭事故嗣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認定屬於職業傷害，並核付至112年3月9日止之傷病給付，被告自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原告係因被告未設置安全設施致其操作印刷機臺時發生系爭事故，被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3萬7,440元、工資補償26萬2,144元及精神慰撫金5萬元，扣除原告已向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付19萬6,176元及被告已給付之5萬500元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10萬2,90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能證明其於童綜合醫院建議休養3個月後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且原告於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亦有從事開貨車搬家、打麻將等日常活動，是縱其有復健醫療之需求，亦非當然即謂其不能工作。關於原告因系爭傷勢所請求項目，其中醫療費用部分，伙食費已由勞保局給付，又原告未證明所請求之病房費差額及材料費屬必要之醫療費用；另工資補償部分，被告已付清截至111年6月16日之工資，被告並於童綜合醫院建議原告休養期間期滿後之111年9月10日聯繫原告返回公司洽談後續事宜，惟原告置之不理，更自111年9月16日起即未辦理請假手續而連續曠職，故原告因系爭事故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及工資補償均無理由。再者，原告係因未依被告指示之方式操作印刷機臺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告亦應負過失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55頁）：
　㈠原告於111年3月24日受僱於被告，從事印刷機臺操作工作，約定工資以法定最低基本工資（時薪）計算，111年日薪為1,344元，工資每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0日發放。
　㈡原告於111年5月5日不慎發生左手遭被告廠內印刷機臺壓傷而受有左手遲延性舟狀股骨折之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業災害）。惟被告自系爭職業災害發生後至111年6月16日止，仍依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
　㈢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經勞保局核發共19萬6,176元之傷病給付。
　㈣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支出之醫療費用，自111年5月7日至112年4月13日共3萬7,440元。
　㈤被告因系爭職業災害預先借支2個月工資5萬500元予原告。
四、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而向被告請求給付醫療費用、工資補償及精神慰撫金等項，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如下：
　㈠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或民法第193條第１項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職業災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3萬7,440元，有無理由？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支出醫療費用3萬7,44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惟被告辯稱：原告自費支出之伙食費、病房費及材料費均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且伙食費已由勞保給付等語。經查，原告提出住院期間為111年6月16日至111年6月19日之童綜合醫院住院收據確有「自付費用項目：病房費差額5700；材料費25200；伙食費1400」之記載（見本院卷第49頁），然有關材料費部分，參童綜合醫院於112年2月22日開立之一般證明書記載「病患診斷如上述，於西元2022年6月17日行舟狀骨骨折開放性復位手術，建議使用自費人工骨，門診追蹤複查」之醫囑（見本院卷第261頁），堪認原告係依醫囑建議而有上開自費材料費之支出，是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所自費支出之材料費應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至有關原告自費支出病房費差額及伙食費部分，既經被告否認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未能舉證以實，則被告抗辯此部分之醫療費用7,100元非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計算式：5,700+1,400＝7,100），應予扣除等語，自屬有據。
　⒊原告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⑴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我國就職業災害之救濟係採職災補償與民事賠償併存主義。基於雇主行為導致之職業災害，雇主所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可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乃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舉證責任轉換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亦有明文。
　⑵查原告受僱於被告而執行操作印刷機臺時受有系爭職業災害，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但書、民法184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其無過失乙節負舉證責任。被告固辯稱印刷機臺已有一定安全措施，且系爭職業災害主要係因原告未按正常方式操作所導致云云（見本院卷第454頁）。然觀諸原告提出其員工模擬操作印刷機臺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未見被告提供操作印刷機臺之員工任何安全防護設施，又被告亦未能舉證證明其就系爭職業災害之發生並無過失等節，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⑶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有關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之病房費差額5,700元及伙食費1,400元部分，原告亦應就其因系爭職業災害始有支付前開病房費差額及伙食費之需要等情負舉證責任，然其既未能舉證以實，則原告併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所為前開請求，亦屬無據。
　⒋準此，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醫療費用3萬340元（計算式：37,440-7,100＝30,34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6月1日至112年3月9日因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補償26萬2,144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之期間：
　⑴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係指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中所約定之工作，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85年1月25日台勞動三字第100018號函釋在案。
　⑵查原告於111年5月5日發生系爭職業災害後，先於111年5月7日至111年5月31日間於豐洲進安中醫診所治療，復於同年6月1日至漢忠醫院治療，經診斷左手受有骨折傷勢後，再於同年月16日至19日入住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並經童綜合醫院醫師囑言宜續門診追蹤複查，術後需休養3個月等節，有豐洲進安中醫診所113年4月8日豐洲進安中字第1130408001號函暨所附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13至320頁）、漢忠醫院113年5月30日漢忠醫院醫字第1130027號函暨所附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36至352頁）及童綜合醫院111年10月6日一般診斷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頁），堪予認定。本院復依兩造不爭執原告主要從事「以雙手擺放桌球拍至印刷機臺特定位置，再以腳踩方式控制印刷機臺以操作」之工作內容（見本院卷第409至410頁），函請為原告就系爭傷勢進行手術治療之童綜合醫院評估其因而不能執行前開工作內容之期間，經童綜合醫院覆以「病人術後建議休養3個月，以利病人左手腕關節恢復，休養滿3個月後應可回復一般工作」等語，有童綜合醫院113年12月3日童醫字第113000205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6頁），又原告亦於術後休養滿3個月後之111年11月25日至童綜合醫院複診進行一般攝影檢查及醫療諮詢，有童綜合醫院門診醫囑單及一般攝影檢查報告可參（見本院卷第265、275頁），足認童綜合醫院所為前述評估應已併審酌原告系爭傷勢之術後復原情形。準此，原告於111年6月19日出院並休養滿3個月即111年9月19日後即可回復一般工作，而無不能工作之情形，要堪認定。
　⑶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11月10日時仍存在左側伸肌無力症狀，且宜自該時起再休養3個月，不宜搬運重物，且勞保局亦認定原告至少於112年3月9日前仍屬不能工作之狀態云云，並提出精武復健科診所111年11月10日診斷證明書及勞保局111年9月5日保職核字第000000000000號、111年12月13日保職核字第111021C54744號、112年1月18日保職核字第000000000000號、112年11月23日保職簡字第112021316135號函等件為據（見本院卷第75、67、69、71、402頁）。惟勞基法第59條所稱醫療期間係指「醫治」與「療養」，一般所稱「復健」係屬後續之醫治行為，但應至其工作能力恢復之期間為限，勞工如未能從事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均屬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情形，此經勞動部103年5月2日勞動條2字第1030130770號函釋說明在案。觀諸精武復健科診所函覆本院有關原告之病歷資料，原告固分別於111年10月11日、同年11月10日就診時表示「左手背常常麻痛」、「左手背麻還好，比較困擾的是左手無力」等語（見本院卷第309、311頁），並在111年9月13日至111年12月13日間進行復健治療等情，有精武復健科診所113年4月1日簡149字第1130021535號函可憑（見本院卷第305至311頁），惟精武復健科診所於111年11月10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左側伸肌無力」及「左側撓神經病灶」之診斷，與童綜合醫院所為「左手延遲性舟狀骨骨折」之診斷不同，是精武復健科診所所為診斷結果與系爭職業災害間是否具關連性，已有可疑，又縱認原告上開診斷結果與系爭職業災害具因果關係，「宜再休養」與「不能工作」之情形仍屬有別，況精武復健科診所於111年10月11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僅有「左側腕部舟狀骨骨折術後」之診斷，並於醫囑僅為建議持續復健治療之記載（見本院卷第205頁），自難僅以其後另為「宜再休3個月」之醫囑即認原告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
　⑷再者，原告既係於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且於111年11月25日仍持續於該處進行醫療諮詢，原告復另於111年9月13日至111年12年13日間至精武復健科診所進行復健治療、於111年10月25日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職業災害門診就診（見本院卷第101頁）、又於112年4月5日至漢忠醫院復健科接受治療、再於112年2月10日至112年4月13日至劉以文診所進行復健治療，有原告個人FACEBOOK頁面截圖、原告用以向勞保局申請傷病給付之漢忠醫院及劉以文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原告就醫紀錄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101、218至219、245至247頁），然衡諸常情，病患除有特殊醫療需求外，於進行治療時一般會於固定醫療院所進行治療，然原告先於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並為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後（見本院卷第189頁），復於其他醫療院所為職業災害門診診斷，並同時或先後於不同之復健診所進行治療，然未見原告就系爭傷勢有何於不同醫療院所進行治療之必要，已難謂與一般經驗法則相符，是本院認有關不能工作期間之認定，仍應以童綜合醫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及函覆本院之說明，與事實較為相符，而堪可採。
　⑸至勞保局雖核付111年6月4日至111年6月28日、111年7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111年10月1日至111年11月10日及111年11月11日至112年3月9日之職業病傷病給付（見本院卷第67、69、71、402至403頁），然勞保局之認定尚不拘束本院，且依大群中醫診所函覆本院之說明，原告於112年1月17日至112年1月19日間係因「搬重物不慎受傷」而前往治療（見本院卷第253至255頁），且所受傷勢包括左肘及前臂挫傷等，其所載治療原因及傷勢均與系爭職業災害所致者有別，是自難認原告於勞保局核付傷病給付之111年9月20日起至112年3月9日間確有因系爭職業災害而有不能工作之情形。另有關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6月1日至111年6月16日之工資補償部分，然兩造既不爭執原告於系爭職業災害發生後仍持續提供勞務至111年6月16日止之事實，並有出勤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則上開期間自非屬不能工作之期間，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此部分之工資補償，即屬無據。
　⑹綜上，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而得請求工資補償之期間應為111年6月17日起至111年9月19日止。原告主張111年6月1日至111年6月16日、111年9月20日至112年3月9日亦屬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云云，惟未能舉證以實，自難認可採。
　⒉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之金額：　
　⑴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有關勞基法第59條之工資補償規定旨在維持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另基本工資於96年7月1日調整後，允認已依規定給付例假日工資，則按日（時）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且例假日免以計入。又上開所指例假日，即勞基法第36條規定之例假（勞委會97年9月30日勞動3字第0970079284號、98年7月27日勞動3字第0980078535號函釋參照）。
　⑵有關原告之工資係按日計算，兩造約定工資以法定最低基本工資計算，且111年日薪為1,344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依上開說明，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於醫療中而不能工作之期間共95日（自111年6月17日至111年9月19日間），經扣除例假日29日後（含國定假日中秋節1日），計66日，以原告發生系爭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1日工資1,344元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之金額即為8萬8,704元（計算式：1,344×66＝88,704）。
　⑶準此，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8萬8,704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⒈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應就系爭事故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節，業經說明如前，則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因而受有痛苦，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所受傷勢程度、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及其因而所受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萬元核屬適當，應予准許。
　㈣被告抗辯原告應負與有過失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辯稱：系爭職業災害係因原告未依正確操作方式操作，故原告亦有過失，而應就其請求金額負責等語。經查，原告自111年3月24日起即受僱於被告，對於印刷機臺之操作應有相當之認識，參以原告自述其受傷原因及經過為「工作時間執行印刷工作被機器夾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95頁），及系爭職業災害非因印刷機臺故障或設備本身之瑕疵所導致等情，堪認原告亦有疏未將雙手撤離印刷機臺即執行打印作業，致其左手遭落下之模具壓傷之過失。本院審酌兩造之過失情節及原告所為對系爭傷勢之擴大程度，認原告應負30％之過失責任為適當。惟依上開說明，因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規定所為之給付，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自無過失相抵之適用，是被告僅得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之精神慰撫金為過失相抵之主張。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為3萬5,000元【計算式：50,000×（1－30％）＝35,000】，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綜上，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醫療費用3萬340元、工資補償8萬8,704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共15萬4,044元。惟原告於被告為抵銷或抵充之抗辯前，即自行將其請求被告應給付之總額，扣除被告已預先給付之5萬500元及其已向勞保局請領之傷病給付19萬6,176元，並據以為聲明之減縮（見本院卷第399頁），本院自應依原告之主張而予扣除。從而，原告得請求之15萬4,044元，經扣除其已受領之金額24萬6,676元（計算式：196,176+50,500＝246,676）後已無所餘，是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10萬2,908元，即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149號
原      告  陳嘉誼  



訴訟代理人  楊承彬律師                      
被      告  陸政豐即仁竹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陸政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第1項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萬3,275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
    於民國113年7月30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
    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96頁）。原告
    上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1年3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印刷機
    臺操作員，兩造約定以時計薪，時薪為168元，每月結算1次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惟原告於111年5月5日操作印
    刷機臺時，不慎遭印刷機臺壓砸受傷（下稱系爭事故），於
    111年5月6日先至豐洲進安中醫診所針灸治療後，仍繼續為
    被告提供勞務，直至111年6月1日因傷勢未好轉而至漢忠醫
    院檢查後，方知因系爭事故受有左側橈骨、舟狀骨及尺骨骨
    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並自111年6月16日起至童綜合
    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綜合醫院）住院接受治療
    而無法再向被告提供勞務。系爭事故嗣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下稱勞保局）認定屬於職業傷害，並核付至112年3月9日
    止之傷病給付，被告自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原告係因
    被告未設置安全設施致其操作印刷機臺時發生系爭事故，被
    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3萬7,440元、工資補償26萬2,144
    元及精神慰撫金5萬元，扣除原告已向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
    付19萬6,176元及被告已給付之5萬500元後，被告尚應給付
    原告10萬2,90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2,90
    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能證明其於童綜合醫院建議休養3個月後
    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且原告於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亦
    有從事開貨車搬家、打麻將等日常活動，是縱其有復健醫療
    之需求，亦非當然即謂其不能工作。關於原告因系爭傷勢所
    請求項目，其中醫療費用部分，伙食費已由勞保局給付，又
    原告未證明所請求之病房費差額及材料費屬必要之醫療費用
    ；另工資補償部分，被告已付清截至111年6月16日之工資，
    被告並於童綜合醫院建議原告休養期間期滿後之111年9月10
    日聯繫原告返回公司洽談後續事宜，惟原告置之不理，更自
    111年9月16日起即未辦理請假手續而連續曠職，故原告因系
    爭事故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及工資補償均無理由。再者，
    原告係因未依被告指示之方式操作印刷機臺致系爭事故之發
    生，原告亦應負過失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55頁）：
　㈠原告於111年3月24日受僱於被告，從事印刷機臺操作工作，
    約定工資以法定最低基本工資（時薪）計算，111年日薪為1
    ,344元，工資每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0日發放。
　㈡原告於111年5月5日不慎發生左手遭被告廠內印刷機臺壓傷而
    受有左手遲延性舟狀股骨折之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業災害
    ）。惟被告自系爭職業災害發生後至111年6月16日止，仍依
    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
　㈢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經勞保局核發共19萬6,176元之傷病給
    付。
　㈣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支出之醫療費用，自111年5月7日至112
    年4月13日共3萬7,440元。
　㈤被告因系爭職業災害預先借支2個月工資5萬500元予原告。
四、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而向被告請求給付醫療費用、工資補償
    及精神慰撫金等項，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如
    下：
　㈠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或民法第193條第１項請求被告
    給付因系爭職業災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3萬7,440元，有無理
    由？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
    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
    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
    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
    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支出醫療費用3萬7,440元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惟被告辯稱：原告自費支出之伙食費、病房費及
    材料費均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且伙食費已由勞保給付等語。
    經查，原告提出住院期間為111年6月16日至111年6月19日之
    童綜合醫院住院收據確有「自付費用項目：病房費差額5700
    ；材料費25200；伙食費1400」之記載（見本院卷第49頁）
    ，然有關材料費部分，參童綜合醫院於112年2月22日開立之
    一般證明書記載「病患診斷如上述，於西元2022年6月17日
    行舟狀骨骨折開放性復位手術，建議使用自費人工骨，門診
    追蹤複查」之醫囑（見本院卷第261頁），堪認原告係依醫
    囑建議而有上開自費材料費之支出，是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
    所自費支出之材料費應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至有關原告自費
    支出病房費差額及伙食費部分，既經被告否認屬必需之醫療
    費用，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未能舉證以實，則被
    告抗辯此部分之醫療費用7,100元非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計
    算式：5,700+1,400＝7,100），應予扣除等語，自屬有據。
　⒊原告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⑴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
    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定
    有明文。我國就職業災害之救濟係採職災補償與民事賠償併
    存主義。基於雇主行為導致之職業災害，雇主所負民事損害
    賠償責任，可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7條乃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
    定，並採舉證責任轉換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
    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184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
    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
    免於發生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亦有明文。
　⑵查原告受僱於被告而執行操作印刷機臺時受有系爭職業災害
    ，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但書、
    民法184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其無過失乙節負舉
    證責任。被告固辯稱印刷機臺已有一定安全措施，且系爭職
    業災害主要係因原告未按正常方式操作所導致云云（見本院
    卷第454頁）。然觀諸原告提出其員工模擬操作印刷機臺之
    照片（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未見被告提供操作印刷機
    臺之員工任何安全防護設施，又被告亦未能舉證證明其就系
    爭職業災害之發生並無過失等節，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⑶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
    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
    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判
    決意旨參照）。有關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
    求之病房費差額5,700元及伙食費1,400元部分，原告亦應就
    其因系爭職業災害始有支付前開病房費差額及伙食費之需要
    等情負舉證責任，然其既未能舉證以實，則原告併依民法第
    193條第1項規定所為前開請求，亦屬無據。
　⒋準此，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醫療費用3萬340元
    （計算式：37,440-7,100＝30,34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
    則屬無據。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6月1日至112
    年3月9日因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補償26萬2,144元，有無理
    由？
　⒈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之期間：
　⑴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
    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
    段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勞工在醫療中不
    能工作，係指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中所約
    定之工作，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85年
    1月25日台勞動三字第100018號函釋在案。
　⑵查原告於111年5月5日發生系爭職業災害後，先於111年5月7
    日至111年5月31日間於豐洲進安中醫診所治療，復於同年6
    月1日至漢忠醫院治療，經診斷左手受有骨折傷勢後，再於
    同年月16日至19日入住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並經童綜
    合醫院醫師囑言宜續門診追蹤複查，術後需休養3個月等節
    ，有豐洲進安中醫診所113年4月8日豐洲進安中字第1130408
    001號函暨所附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13至320頁）、漢忠
    醫院113年5月30日漢忠醫院醫字第1130027號函暨所附病歷
    資料（見本院卷第336至352頁）及童綜合醫院111年10月6日
    一般診斷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頁），堪予認定。本院
    復依兩造不爭執原告主要從事「以雙手擺放桌球拍至印刷機
    臺特定位置，再以腳踩方式控制印刷機臺以操作」之工作內
    容（見本院卷第409至410頁），函請為原告就系爭傷勢進行
    手術治療之童綜合醫院評估其因而不能執行前開工作內容之
    期間，經童綜合醫院覆以「病人術後建議休養3個月，以利
    病人左手腕關節恢復，休養滿3個月後應可回復一般工作」
    等語，有童綜合醫院113年12月3日童醫字第1130002053號函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6頁），又原告亦於術後休養滿3個
    月後之111年11月25日至童綜合醫院複診進行一般攝影檢查
    及醫療諮詢，有童綜合醫院門診醫囑單及一般攝影檢查報告
    可參（見本院卷第265、275頁），足認童綜合醫院所為前述
    評估應已併審酌原告系爭傷勢之術後復原情形。準此，原告
    於111年6月19日出院並休養滿3個月即111年9月19日後即可
    回復一般工作，而無不能工作之情形，要堪認定。
　⑶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11月10日時仍存在左側伸肌無力症狀
    ，且宜自該時起再休養3個月，不宜搬運重物，且勞保局亦
    認定原告至少於112年3月9日前仍屬不能工作之狀態云云，
    並提出精武復健科診所111年11月10日診斷證明書及勞保局1
    11年9月5日保職核字第000000000000號、111年12月13日保
    職核字第111021C54744號、112年1月18日保職核字第000000
    000000號、112年11月23日保職簡字第112021316135號函等
    件為據（見本院卷第75、67、69、71、402頁）。惟勞基法
    第59條所稱醫療期間係指「醫治」與「療養」，一般所稱「
    復健」係屬後續之醫治行為，但應至其工作能力恢復之期間
    為限，勞工如未能從事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均屬醫療中不
    能工作之情形，此經勞動部103年5月2日勞動條2字第103013
    0770號函釋說明在案。觀諸精武復健科診所函覆本院有關原
    告之病歷資料，原告固分別於111年10月11日、同年11月10
    日就診時表示「左手背常常麻痛」、「左手背麻還好，比較
    困擾的是左手無力」等語（見本院卷第309、311頁），並在
    111年9月13日至111年12月13日間進行復健治療等情，有精
    武復健科診所113年4月1日簡149字第1130021535號函可憑（
    見本院卷第305至311頁），惟精武復健科診所於111年11月1
    0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左側伸肌無力」及「左側
    撓神經病灶」之診斷，與童綜合醫院所為「左手延遲性舟狀
    骨骨折」之診斷不同，是精武復健科診所所為診斷結果與系
    爭職業災害間是否具關連性，已有可疑，又縱認原告上開診
    斷結果與系爭職業災害具因果關係，「宜再休養」與「不能
    工作」之情形仍屬有別，況精武復健科診所於111年10月11
    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僅有「左側腕部舟狀骨骨折術後」之
    診斷，並於醫囑僅為建議持續復健治療之記載（見本院卷第
    205頁），自難僅以其後另為「宜再休3個月」之醫囑即認原
    告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
　⑷再者，原告既係於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且於111年11月
    25日仍持續於該處進行醫療諮詢，原告復另於111年9月13日
    至111年12年13日間至精武復健科診所進行復健治療、於111
    年10月25日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職業災害門診就診（見
    本院卷第101頁）、又於112年4月5日至漢忠醫院復健科接受
    治療、再於112年2月10日至112年4月13日至劉以文診所進行
    復健治療，有原告個人FACEBOOK頁面截圖、原告用以向勞保
    局申請傷病給付之漢忠醫院及劉以文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原
    告就醫紀錄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101、218至219、245
    至247頁），然衡諸常情，病患除有特殊醫療需求外，於進
    行治療時一般會於固定醫療院所進行治療，然原告先於童綜
    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並為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後（見
    本院卷第189頁），復於其他醫療院所為職業災害門診診斷
    ，並同時或先後於不同之復健診所進行治療，然未見原告就
    系爭傷勢有何於不同醫療院所進行治療之必要，已難謂與一
    般經驗法則相符，是本院認有關不能工作期間之認定，仍應
    以童綜合醫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及函覆本院之說明，與事實
    較為相符，而堪可採。
　⑸至勞保局雖核付111年6月4日至111年6月28日、111年7月1日
    至111年9月30日、111年10月1日至111年11月10日及111年11
    月11日至112年3月9日之職業病傷病給付（見本院卷第67、6
    9、71、402至403頁），然勞保局之認定尚不拘束本院，且
    依大群中醫診所函覆本院之說明，原告於112年1月17日至11
    2年1月19日間係因「搬重物不慎受傷」而前往治療（見本院
    卷第253至255頁），且所受傷勢包括左肘及前臂挫傷等，其
    所載治療原因及傷勢均與系爭職業災害所致者有別，是自難
    認原告於勞保局核付傷病給付之111年9月20日起至112年3月
    9日間確有因系爭職業災害而有不能工作之情形。另有關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6月1日至111年6月16日之工資補償部
    分，然兩造既不爭執原告於系爭職業災害發生後仍持續提供
    勞務至111年6月16日止之事實，並有出勤紀錄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則上開期間自非屬不能工作之期間
    ，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此部分之工資補償，
    即屬無據。
　⑹綜上，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而得請求工
    資補償之期間應為111年6月17日起至111年9月19日止。原告
    主張111年6月1日至111年6月16日、111年9月20日至112年3
    月9日亦屬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云云，惟未能舉證以實
    ，自難認可採。
　⒉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之金額：　
　⑴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
    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有關勞基法第59條之工資補償規定
    旨在維持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另基本工資
    於96年7月1日調整後，允認已依規定給付例假日工資，則按
    日（時）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且例假日免以計
    入。又上開所指例假日，即勞基法第36條規定之例假（勞委
    會97年9月30日勞動3字第0970079284號、98年7月27日勞動3
    字第0980078535號函釋參照）。
　⑵有關原告之工資係按日計算，兩造約定工資以法定最低基本
    工資計算，且111年日薪為1,344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依上開說明，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於醫療中而不能工作之期
    間共95日（自111年6月17日至111年9月19日間），經扣除例
    假日29日後（含國定假日中秋節1日），計66日，以原告發
    生系爭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1日工資1,344元計
    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之金額
    即為8萬8,704元（計算式：1,344×66＝88,704）。
　⑶準此，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8萬8,704
    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有
    無理由？
　⒈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
    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86年度台上字
    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應就系爭事故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節，業經說明
    如前，則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因而
    受有痛苦，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因
    系爭職業災害所受傷勢程度、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及
    其因而所受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
    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萬元
    核屬適當，應予准許。
　㈣被告抗辯原告應負與有過失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勞基法第
    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
    、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
    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
    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
    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
    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
    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
    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
    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
    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
    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
    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被告固辯稱：系爭職業災害係因原告未依正確操作方式操作
    ，故原告亦有過失，而應就其請求金額負責等語。經查，原
    告自111年3月24日起即受僱於被告，對於印刷機臺之操作應
    有相當之認識，參以原告自述其受傷原因及經過為「工作時
    間執行印刷工作被機器夾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95頁），
    及系爭職業災害非因印刷機臺故障或設備本身之瑕疵所導致
    等情，堪認原告亦有疏未將雙手撤離印刷機臺即執行打印作
    業，致其左手遭落下之模具壓傷之過失。本院審酌兩造之過
    失情節及原告所為對系爭傷勢之擴大程度，認原告應負30％
    之過失責任為適當。惟依上開說明，因依勞基法第59條職業
    災害補償規定所為之給付，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自無過失
    相抵之適用，是被告僅得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之
    精神慰撫金為過失相抵之主張。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
    精神慰撫金應為3萬5,000元【計算式：50,000×（1－30％）＝3
    5,000】，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綜上，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醫療費用3萬340元、工資補償8
    萬8,704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共15萬4,044元。惟原
    告於被告為抵銷或抵充之抗辯前，即自行將其請求被告應給
    付之總額，扣除被告已預先給付之5萬500元及其已向勞保局
    請領之傷病給付19萬6,176元，並據以為聲明之減縮（見本
    院卷第399頁），本院自應依原告之主張而予扣除。從而，
    原告得請求之15萬4,044元，經扣除其已受領之金額24萬6,6
    76元（計算式：196,176+50,500＝246,676）後已無所餘，是
    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10萬2,908元，即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149號
原      告  陳嘉誼  



訴訟代理人  楊承彬律師                      
被      告  陸政豐即仁竹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陸政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萬3,2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7月30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96頁）。原告上開所為，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1年3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印刷機臺操作員，兩造約定以時計薪，時薪為168元，每月結算1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惟原告於111年5月5日操作印刷機臺時，不慎遭印刷機臺壓砸受傷（下稱系爭事故），於111年5月6日先至豐洲進安中醫診所針灸治療後，仍繼續為被告提供勞務，直至111年6月1日因傷勢未好轉而至漢忠醫院檢查後，方知因系爭事故受有左側橈骨、舟狀骨及尺骨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並自111年6月16日起至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綜合醫院）住院接受治療而無法再向被告提供勞務。系爭事故嗣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認定屬於職業傷害，並核付至112年3月9日止之傷病給付，被告自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原告係因被告未設置安全設施致其操作印刷機臺時發生系爭事故，被告自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3萬7,440元、工資補償26萬2,144元及精神慰撫金5萬元，扣除原告已向勞保局領得之傷病給付19萬6,176元及被告已給付之5萬500元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10萬2,90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能證明其於童綜合醫院建議休養3個月後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且原告於其主張不能工作之期間，亦有從事開貨車搬家、打麻將等日常活動，是縱其有復健醫療之需求，亦非當然即謂其不能工作。關於原告因系爭傷勢所請求項目，其中醫療費用部分，伙食費已由勞保局給付，又原告未證明所請求之病房費差額及材料費屬必要之醫療費用；另工資補償部分，被告已付清截至111年6月16日之工資，被告並於童綜合醫院建議原告休養期間期滿後之111年9月10日聯繫原告返回公司洽談後續事宜，惟原告置之不理，更自111年9月16日起即未辦理請假手續而連續曠職，故原告因系爭事故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及工資補償均無理由。再者，原告係因未依被告指示之方式操作印刷機臺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告亦應負過失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55頁）：
　㈠原告於111年3月24日受僱於被告，從事印刷機臺操作工作，約定工資以法定最低基本工資（時薪）計算，111年日薪為1,344元，工資每月結算乙次，於次月10日發放。
　㈡原告於111年5月5日不慎發生左手遭被告廠內印刷機臺壓傷而受有左手遲延性舟狀股骨折之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業災害）。惟被告自系爭職業災害發生後至111年6月16日止，仍依兩造勞動契約提供勞務。
　㈢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經勞保局核發共19萬6,176元之傷病給付。
　㈣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支出之醫療費用，自111年5月7日至112年4月13日共3萬7,440元。
　㈤被告因系爭職業災害預先借支2個月工資5萬500元予原告。
四、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而向被告請求給付醫療費用、工資補償及精神慰撫金等項，為被告所拒，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如下：
　㈠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或民法第193條第１項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職業災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3萬7,440元，有無理由？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款定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支出醫療費用3萬7,44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惟被告辯稱：原告自費支出之伙食費、病房費及材料費均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且伙食費已由勞保給付等語。經查，原告提出住院期間為111年6月16日至111年6月19日之童綜合醫院住院收據確有「自付費用項目：病房費差額5700；材料費25200；伙食費1400」之記載（見本院卷第49頁），然有關材料費部分，參童綜合醫院於112年2月22日開立之一般證明書記載「病患診斷如上述，於西元2022年6月17日行舟狀骨骨折開放性復位手術，建議使用自費人工骨，門診追蹤複查」之醫囑（見本院卷第261頁），堪認原告係依醫囑建議而有上開自費材料費之支出，是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所自費支出之材料費應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至有關原告自費支出病房費差額及伙食費部分，既經被告否認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自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惟原告未能舉證以實，則被告抗辯此部分之醫療費用7,100元非屬必需之醫療費用（計算式：5,700+1,400＝7,100），應予扣除等語，自屬有據。
　⒊原告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部分：
　⑴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我國就職業災害之救濟係採職災補償與民事賠償併存主義。基於雇主行為導致之職業災害，雇主所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可依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乃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舉證責任轉換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亦有明文。
　⑵查原告受僱於被告而執行操作印刷機臺時受有系爭職業災害，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但書、民法184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其無過失乙節負舉證責任。被告固辯稱印刷機臺已有一定安全措施，且系爭職業災害主要係因原告未按正常方式操作所導致云云（見本院卷第454頁）。然觀諸原告提出其員工模擬操作印刷機臺之照片（見本院卷第109至111頁），未見被告提供操作印刷機臺之員工任何安全防護設施，又被告亦未能舉證證明其就系爭職業災害之發生並無過失等節，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⑶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有關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之病房費差額5,700元及伙食費1,400元部分，原告亦應就其因系爭職業災害始有支付前開病房費差額及伙食費之需要等情負舉證責任，然其既未能舉證以實，則原告併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所為前開請求，亦屬無據。
　⒋準此，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請求醫療費用3萬340元（計算式：37,440-7,100＝30,340）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㈡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6月1日至112年3月9日因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補償26萬2,144元，有無理由？
　⒈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之期間：
　⑴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係指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中所約定之工作，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85年1月25日台勞動三字第100018號函釋在案。
　⑵查原告於111年5月5日發生系爭職業災害後，先於111年5月7日至111年5月31日間於豐洲進安中醫診所治療，復於同年6月1日至漢忠醫院治療，經診斷左手受有骨折傷勢後，再於同年月16日至19日入住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並經童綜合醫院醫師囑言宜續門診追蹤複查，術後需休養3個月等節，有豐洲進安中醫診所113年4月8日豐洲進安中字第1130408001號函暨所附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13至320頁）、漢忠醫院113年5月30日漢忠醫院醫字第1130027號函暨所附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336至352頁）及童綜合醫院111年10月6日一般診斷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頁），堪予認定。本院復依兩造不爭執原告主要從事「以雙手擺放桌球拍至印刷機臺特定位置，再以腳踩方式控制印刷機臺以操作」之工作內容（見本院卷第409至410頁），函請為原告就系爭傷勢進行手術治療之童綜合醫院評估其因而不能執行前開工作內容之期間，經童綜合醫院覆以「病人術後建議休養3個月，以利病人左手腕關節恢復，休養滿3個月後應可回復一般工作」等語，有童綜合醫院113年12月3日童醫字第113000205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6頁），又原告亦於術後休養滿3個月後之111年11月25日至童綜合醫院複診進行一般攝影檢查及醫療諮詢，有童綜合醫院門診醫囑單及一般攝影檢查報告可參（見本院卷第265、275頁），足認童綜合醫院所為前述評估應已併審酌原告系爭傷勢之術後復原情形。準此，原告於111年6月19日出院並休養滿3個月即111年9月19日後即可回復一般工作，而無不能工作之情形，要堪認定。
　⑶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11月10日時仍存在左側伸肌無力症狀，且宜自該時起再休養3個月，不宜搬運重物，且勞保局亦認定原告至少於112年3月9日前仍屬不能工作之狀態云云，並提出精武復健科診所111年11月10日診斷證明書及勞保局111年9月5日保職核字第000000000000號、111年12月13日保職核字第111021C54744號、112年1月18日保職核字第000000000000號、112年11月23日保職簡字第112021316135號函等件為據（見本院卷第75、67、69、71、402頁）。惟勞基法第59條所稱醫療期間係指「醫治」與「療養」，一般所稱「復健」係屬後續之醫治行為，但應至其工作能力恢復之期間為限，勞工如未能從事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均屬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情形，此經勞動部103年5月2日勞動條2字第1030130770號函釋說明在案。觀諸精武復健科診所函覆本院有關原告之病歷資料，原告固分別於111年10月11日、同年11月10日就診時表示「左手背常常麻痛」、「左手背麻還好，比較困擾的是左手無力」等語（見本院卷第309、311頁），並在111年9月13日至111年12月13日間進行復健治療等情，有精武復健科診所113年4月1日簡149字第1130021535號函可憑（見本院卷第305至311頁），惟精武復健科診所於111年11月10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左側伸肌無力」及「左側撓神經病灶」之診斷，與童綜合醫院所為「左手延遲性舟狀骨骨折」之診斷不同，是精武復健科診所所為診斷結果與系爭職業災害間是否具關連性，已有可疑，又縱認原告上開診斷結果與系爭職業災害具因果關係，「宜再休養」與「不能工作」之情形仍屬有別，況精武復健科診所於111年10月11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僅有「左側腕部舟狀骨骨折術後」之診斷，並於醫囑僅為建議持續復健治療之記載（見本院卷第205頁），自難僅以其後另為「宜再休3個月」之醫囑即認原告仍有不能工作之情形。
　⑷再者，原告既係於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且於111年11月25日仍持續於該處進行醫療諮詢，原告復另於111年9月13日至111年12年13日間至精武復健科診所進行復健治療、於111年10月25日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職業災害門診就診（見本院卷第101頁）、又於112年4月5日至漢忠醫院復健科接受治療、再於112年2月10日至112年4月13日至劉以文診所進行復健治療，有原告個人FACEBOOK頁面截圖、原告用以向勞保局申請傷病給付之漢忠醫院及劉以文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原告就醫紀錄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卷第101、218至219、245至247頁），然衡諸常情，病患除有特殊醫療需求外，於進行治療時一般會於固定醫療院所進行治療，然原告先於童綜合醫院進行手術治療並為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後（見本院卷第189頁），復於其他醫療院所為職業災害門診診斷，並同時或先後於不同之復健診所進行治療，然未見原告就系爭傷勢有何於不同醫療院所進行治療之必要，已難謂與一般經驗法則相符，是本院認有關不能工作期間之認定，仍應以童綜合醫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及函覆本院之說明，與事實較為相符，而堪可採。
　⑸至勞保局雖核付111年6月4日至111年6月28日、111年7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111年10月1日至111年11月10日及111年11月11日至112年3月9日之職業病傷病給付（見本院卷第67、69、71、402至403頁），然勞保局之認定尚不拘束本院，且依大群中醫診所函覆本院之說明，原告於112年1月17日至112年1月19日間係因「搬重物不慎受傷」而前往治療（見本院卷第253至255頁），且所受傷勢包括左肘及前臂挫傷等，其所載治療原因及傷勢均與系爭職業災害所致者有別，是自難認原告於勞保局核付傷病給付之111年9月20日起至112年3月9日間確有因系爭職業災害而有不能工作之情形。另有關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6月1日至111年6月16日之工資補償部分，然兩造既不爭執原告於系爭職業災害發生後仍持續提供勞務至111年6月16日止之事實，並有出勤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則上開期間自非屬不能工作之期間，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此部分之工資補償，即屬無據。
　⑹綜上，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而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而得請求工資補償之期間應為111年6月17日起至111年9月19日止。原告主張111年6月1日至111年6月16日、111年9月20日至112年3月9日亦屬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云云，惟未能舉證以實，自難認可採。
　⒉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之金額：　
　⑴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有關勞基法第59條之工資補償規定旨在維持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另基本工資於96年7月1日調整後，允認已依規定給付例假日工資，則按日（時）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且例假日免以計入。又上開所指例假日，即勞基法第36條規定之例假（勞委會97年9月30日勞動3字第0970079284號、98年7月27日勞動3字第0980078535號函釋參照）。
　⑵有關原告之工資係按日計算，兩造約定工資以法定最低基本工資計算，且111年日薪為1,344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依上開說明，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於醫療中而不能工作之期間共95日（自111年6月17日至111年9月19日間），經扣除例假日29日後（含國定假日中秋節1日），計66日，以原告發生系爭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1日工資1,344元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之金額即為8萬8,704元（計算式：1,344×66＝88,704）。
　⑶準此，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請求工資補償8萬8,704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所據。
　㈢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有無理由？
　⒈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應就系爭事故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乙節，業經說明如前，則原告因系爭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勢，其精神上自因而受有痛苦，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因系爭職業災害所受傷勢程度、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期間，及其因而所受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5萬元核屬適當，應予准許。
　㈣被告抗辯原告應負與有過失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且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辯稱：系爭職業災害係因原告未依正確操作方式操作，故原告亦有過失，而應就其請求金額負責等語。經查，原告自111年3月24日起即受僱於被告，對於印刷機臺之操作應有相當之認識，參以原告自述其受傷原因及經過為「工作時間執行印刷工作被機器夾傷」等語（見本院卷第195頁），及系爭職業災害非因印刷機臺故障或設備本身之瑕疵所導致等情，堪認原告亦有疏未將雙手撤離印刷機臺即執行打印作業，致其左手遭落下之模具壓傷之過失。本院審酌兩造之過失情節及原告所為對系爭傷勢之擴大程度，認原告應負30％之過失責任為適當。惟依上開說明，因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規定所為之給付，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自無過失相抵之適用，是被告僅得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之精神慰撫金為過失相抵之主張。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為3萬5,000元【計算式：50,000×（1－30％）＝35,000】，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綜上，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醫療費用3萬340元、工資補償8萬8,704元及精神慰撫金3萬5,000元，共15萬4,044元。惟原告於被告為抵銷或抵充之抗辯前，即自行將其請求被告應給付之總額，扣除被告已預先給付之5萬500元及其已向勞保局請領之傷病給付19萬6,176元，並據以為聲明之減縮（見本院卷第399頁），本院自應依原告之主張而予扣除。從而，原告得請求之15萬4,044元，經扣除其已受領之金額24萬6,676元（計算式：196,176+50,500＝246,676）後已無所餘，是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給付10萬2,908元，即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萬2,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